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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大学实验中心管理条例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优化资源配置，提高办学效益和人才培养质量，按照教育部《高等

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的要求，各院、部建立实验中心，对院、部所属教学实验室

进行统一管理。为规范实验中心的建设与管理工作，特制定本条例。  

第二条 实验中心必须努力贯彻学校办学指导思想，保证学校教学实验、科学

研究任务的完成，不断提高实验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，为学校的育人事业服务，为

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。 

第三条 实验中心及所属教学实验室建设，纳入学校建设总体规划，与人才培

养规模、层次以及学科建设协调发展。 

第二章 任 务 

 第四条 根据学校教学计划，承担实验教学任务，编写实验教学指导书和实验教

材，安排实验指导人员，组织实验教学工作。 

 第五条 吸收现代科学研究的新成果、新装备，充实实验教学内容，提高实验室

建设水平。不断改进实验教学方法，着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

创新精神、创新能力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。 

 第六条 实验中心所属教学实验室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前提下，应积极开展科

学研究、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。开展新型实验装备的研制、学术研讨、交流活动。

支持教师、技术人员申报科研课题。  

 第七条 根据实验教学工作的需要，制订实验室建设规划，提报实验室建设方案，

并组织实施。 

 第八条 在学校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协调下作好新增仪器设备、实验装具的论证、

购置工作。 

 第九条 负责实验室仪器设备、装具的管理、维护、计量标定工作，使仪器设备

经常处于完好状态，提高仪器设备利用率。 

 第十条 负责实验室(含非正式建制科研室)房产、仪器设备账、物、卡的管理和

实验室基本信息的收集、统计工作。 

 第十一条 严格执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、环境保护和安全管

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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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十二条 负责实验技术人员和实验室管理人员的管理工作。 

第三章 体 制 

 第十三条 实验中心实行校、院（部）两级管理体制。学校成立实验室工作委员

会，对实验室的改革与发展进行统一组织与协调。学校实验室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

设在资产管理处。 

 第十四条 资产管理处是学校实验室管理的职能部门，负责学校实验室建设 

规划与管理工作。教务处负责实验教学的计划、组织、指导工作。 

 第十五条 各院、部成立实验中心。实验中心下设以一级学科为依托的基础课、

技术基础课、专业课教学实验室，各类实验室根据专业培养方向需要，可设若干分

室。实验中心及所属实验室的建立、调整或撤消，必须经学校主管部门批准。 

第四章 人 员 

 第十六条 实验中心主任由分管实验室工作的院（部）长担任，根据实际工作需

要，可设副主任若干人。 

 第十七条 实验中心主任的主要职责是： 

(一)根据本中心所承担的教学任务，负责编制本中心建设规划和教学计划，并组

织实施。 

(二)领导并组织完成本条例第二章规定的实验中心应承担的各项任务。 

(三)负责实验中心专、兼职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及培训、考核工作。 

(四)负责实验室资产管理工作，努力提高投资效益。 

（五）搞好实验中心的安全、环境保护和卫生管理工作。 

(六)定期总结工作经验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。 

(七)做好中心管理工作记录，组织完成实验数据统计和上报工作。 

 第十八条 实验中心人员的编制，由学校人事处会同资产管理处根据各实验中心

实验教学工作量确定。 

 第十九条 实验中心专职技术队伍中正高级职务、副高级职务人员的比例分别控

制在 5%、15%。 

 第二十条 实验中心各类人员应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及分工细则。专职实验技术人

员应建立岗位日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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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十一条 实验中心要抓好实验技术队伍的培训。有计划地引进高学历人员，

改善实验技术队伍的人员结构。实验中心各类人员的级别晋升、工作待遇，根据实

验工作特点和本人实绩，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五章 资 源 

 第二十二条 实验中心资源主要是指其拥有的经费、房屋及仪器设备等。对各院、

部实验中心所属教学实验室建设经费的投入，由学校视财力的可能，确定年度经费

投入额度，按照"集中投资、重点建设、立项拨款、招标采购、效益评估"的原则进

行管理。 

 第二十三条 实验中心应加强经费管理，合理使用，有计划更新仪器设备，保证

各项实验正常开出。 

 第二十四条 实验中心仪器设备、实验材料、低值易耗品的管理，由中心主任指

定专人(资产管理员)负责。 

 第二十五条 固定资产的管理要做到帐、物、卡相符，大型、精密、贵重仪器设

备要有专人管理，对仪器设备进行定期检测和维护，完好率不得低于 90%。 

 第二十六条 严格执行学校有关仪器设备购置、报损、报失、报废、外借和调拨

等管理制度。 

 第二十七条 严格遵守《山东大学公有房产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有效利用实

验室房产资源。 

 第二十八条 适时提出实验室环境条件改造计划，并做好修缮项目的监督、验收

工作。 

 第二十九条 在仪器设备管理中，应体现专管共用、资源共享的原则。在完成正

常教学任务的前提下，应利用课余时间面向学生开放，并积极开展社会服务。  

第六章 安 全 

 第三十条 实验中心主任是本中心安全环保工作的责任人。 

 第三十一条 做好安全、卫生和环境保护工作，经常对师生员工进行安全教育，

确保实验中心的安全和环境整洁。 

 第三十二条 保持室内通风、照明、控温、控湿等设施完好；做到电、水、气管

道布局合理、规范；有防火、防爆、防盗、防破坏的基本设备和设施；有"三废"处

理措施，不随意排放废气、废水、废物，不污染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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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十三条 针对高温、辐射、病菌、病毒、激光、噪声、粉尘等对人体有毒有

害的环境，加强劳动保护工作。在上述环境中工作的人员，应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

定落实津贴和劳动保护待遇。  

第七章 附 则 

 第三十四条 各实验中心要根据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和学校有关实验室

管理的文件精神，结合本中心实际情况，制定实验中心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。 

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2003年 4月 24日 

 


